实验室人员（教工、学生及校外合作人员）
实验室安全承诺书

实验室安全关乎校园安全、关乎每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维护实验室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为维护实验室安全，本人郑重承诺：
一、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认真学习和遵守学校、学院各项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二、自觉学习安全知识，认真参加学校、学院和实验室举办的各类安全教育、培训和演练，熟知实验室相关操作工艺、设备使用、试剂或气体管理等标准操作规程，掌握设备设施、防护用品正确使用的技能。进入实验室前必须参加实验室的安全教育和准入培训。
三、未经许可(授权)不擅自进入区域开展实验活动；不得违规带领未经培训和无关人员进入实验区域，违者需重新进行安全教育和准入培训；在实验室工作期间保证遵守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严禁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入实验区，禁止在实验区域大声喧哗。
四、开展实验前制定实验方案，充分了解实验过程中的所涉及安全风险的分析、防控和应急处置措施；进行实验期间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加强个人防护。
五、开展易燃易爆、有毒有害、高压高温、放射性、感染性等具有危险性的实验前需拟订相应实验方案，并经实验室负责人或指导老师确认批准后方予以实施，未经批准不擅自开展实验。未经实验室负责人或指导老师和学校管理部门批准，不得将其他单位危险化学品带到实验室开展实验。使用的毒麻药品等危化品应及时带走，不得在实验室留存。
六、剧毒、易制爆、易制毒、麻醉精神类、放射性同位素等国家管控危险品需经单位负责人批准后才能购买，校外合作人员不得购买。
七、实验结束后，及时切断水电，保持室内清洁卫生，离开实验室前关闭门窗。
八、实验时若发生安全事故，立即安全撤离，并保护事故现场，及时向实验室负责人报告。
九、若本人未遵守相关规定，因违规造成安全事故，愿意接受学校和单位相应的责任追究。
十、本承诺书有效期至承诺人离岗、完成学业或合作结束，由本人办结离校手续后自动终止。
十一、若承诺人在校期间因各种原因更换工作岗位或指导老师，则承诺人需与变更后的实验室负责人或指导老师重新签订安全承诺书。
十二、本承诺书一式三份，学院、实验室负责人或指导老师和承诺人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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